
《北京市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起草说明

根据2021年国务院修订公布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202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2024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对《北京市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一、根据国家和本市出台法律法规和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对“总则”进行完善 

1.将原《办法》描述为“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的文字修改为“农业农村部门”。

将原《办法》描述为“北京市农业局”的文字修改为“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2.在《办法(修订稿)》第一条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引用，删除了《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等已废止或不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描述，对《北京市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办法》制定依据和所遵循的上位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3.进一步明确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是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的屠宰技术支撑单位的基础地位，在第四条第二款增加“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和农业综合执法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畜禽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的有关描述。

二、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对“屠宰厂的设立”进行修订
4.依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对牛、羊、鸡、鸭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基本条件的描述，以及由原来的市级审批变更为由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查和发给定点屠宰证的许可事项变更的具体要求，在《办法(修订稿)》第七条对基本条件、第八条审批流程进行了同步调整。
5.参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办法(修订稿)》第八条第二款明确了“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和更新畜禽定点屠宰厂(场)名单，并报市农业农村部门备案”。

6.为便于统一管理，《办法(修订稿)》第九条明确“畜禽定点屠宰证、畜禽定点屠宰标志牌格式和屠宰代码编码规则”由“市农业农村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制定”。
三、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条例对“畜禽屠宰与检疫检验”相关内容进行补充
7.根据《畜牧法》第六十八条，畜禽屠宰企业应当建立畜禽屠宰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的规定，《办法(修订稿)》第十二条补充了“畜禽屠宰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相关内容要求。

8.参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建立生猪进厂（场）查验登记制度……依法查验检疫证明等文件……发生动物疫情时查验和记录运输车辆基本情况”等规定，《办法(修订稿)》第十三条第一款补充了关于“进厂(场)检查登记制度”的要求，第二款进一步补充了应当查验具体内容、登记具体信息以及关于记录保存时限的具体要求。

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办法(修订稿)》第十三条第二款补充了“畜禽定点屠宰厂(场)不得接收未经检疫或者经检疫不合格的畜禽”的要求。

10.参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生猪屠宰的检疫及其监督，依照动物防疫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在《办法(修订稿)》第十四条明确“畜禽定点屠宰厂(场)的检疫及其监督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四、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参考其他省市管理经验，对屠宰“生产管理”进行修订。

11.对原《办法》第二十六条中关于“厂(场)区冷库不得存放非本企业屠宰畜禽产品”；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　畜禽定点屠宰厂(场)连续歇业、停业超过180天的，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等明显不适用于现阶段生产和监管实际等规定进行了删除。

12.对原《办法》第三十条，关于“屠宰证、章、标志标识的保管和使用”规定，其样式实行统一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明确“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的样式，生猪的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执行，牛羊鸡鸭的由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统一规定”。
五、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参考其他省市管理经验，对屠宰“监督管理”进行修订。

13.删减了“第三十四条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监督检查的措施”，增加了“建立健全“双随机”等抽查机制。实施屠宰企业风险分级管理，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对部分条款文字内容作了修改，并根据修改情况对条文顺序进行了调整。 



